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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案性議題 

（氣候變遷、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審查方式、一定規模以

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壹、會議時間：109年 5月 28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召集人繼鳴、陳召集人璋玲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鄭鴻文 

伍、討論事項： 

一、討論事項一：為因應氣候變遷，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之土地使用規劃原則。 

審查意見： 

（一）為將氣候變遷趨勢可能引發災害類別及情形納入規劃

考量，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就既有都市計畫及城

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屬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範圍），

套疊淹水熱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山崩與地

滑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一級海岸防護

區等 5種環境敏感地區，並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又針

對後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理事項（包含應修

正方式及內容），請作業單位再行研訂具體明確建議，

俾計畫草案修正方式具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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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前開「淹水熱區」之適宜參考資料，請作業單位再

洽經濟部水利署確認，必要時並得召開研商會議後，

再提報大會討論，俾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補

充。 

（三）又考量本次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具有法定辦理

期限，辦理時程緊迫，是以，就本案原請水利主管機

關評估劃設洪氾區 1節，建議列為後續辦理事項，並

俟有具體結果，於後續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再予配合

辦理土地使用規劃及研擬配套作法；又後續並得視需

要，由作業單位先洽經濟部水利署研商取得共識後，

再提會討論。 

二、有關討論事項二、討論事項三因會議時間有限未及討論，

請作業單位另行安排會議時間接續討論。 

陸、散會(中午 12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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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 

一、討論事項一：為因應氣候變遷，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之土地使用規劃原則。 

委員意見 

◎劉俊秀委員 

（一） 有關規劃原則中淹水潛勢地區之標準6小時350毫米，

此標準從何而來？是否就歷史災害資料統計其重現期

距？ 

（二）又於氣候變遷影響下是否促使降雨量產生變化？而就

易淹水地區之開發，水利署是否有相關模式或資料可

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循或分析? 

（三）建議水利署可參考地震分級的方式，將淹水地區依級

距分類，並提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 

◎陳璋玲委員 

（一）基於減少災害衝擊及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贊同有必要

於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就災害潛害（包

含淹水潛勢地區、土石流潛勢、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

區、一級海岸防護等）的都市計畫、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城鄉發展地區地 2類之 3，要求直轄市、縣（市）

政府檢討區位或提出配合辦理事項，以作為空間指導

原則。 

（二）惟如何將上述概念具體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中，建議增修內容訂定一套標準供直轄市、縣（市）

政府參考，俾利後續審查。另有關內容部分，建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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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災害潛勢標準需一致，並以此標準進行圖資套疊

（如將都市計畫區、城鄉發展地區地 2 類之 3 與災害

潛勢區套疊），以此檢視套疊區域位處災害潛勢地區之

既有調適及減緩設施（如排水道、滯洪池及堤防等），

再據此提出土地使用管制因應策略。此外，水利署研

擬之逕流分擔及出流管制政策等，建議亦一致性地納

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三）有關擬辦第二點請水利主管機關評估劃設洪氾區等相

關內容，建議考量納入此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之必要性及時效性，即評估今年（109年）底前是否

能完成洪氾區劃設後，再列為擬辦之一。 

◎鄭安廷委員 

（一）國土計畫雖開宗明義敘明需因應氣候變遷，卻未具體

明訂各層級該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又現行制度將全國

國土計畫定位為政策及原則指導面向，故有關具體之

因應策略建議應由地方政府自行提出其面臨氣候變遷

之需求，如指認災害潛勢及開發優先順序等。 

（二）另就災害層面，應思考如何與災害共存而非進行管制，

若由中央全面控管則為土地管制而非規劃之概念，故

不建議以禁止土地開發的保全方式來框列所有課題。 

（三）此外，由於國土規劃涉及之部門及面向眾多且科學有

其限制，故儘管皆處於同一空間，相關資訊卻難以達

到百分百正確，是以，建議應以有限資料進行空間規

劃，同時對於證據之要求應更加寬容，否則將容易引

起部門間之紛爭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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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擬辦內容，首先建議納入立體性規劃的概念而非

平面性思考，反而更能有效因應氣候變遷；再者，若

現行地方政府已自行訂定保全計畫者，建議可將此保

全計畫作為地方指認災害發生之分佈依據。 

◎劉曜華委員 

建議不應以管制標準看待此事，建議擬辦文字修正

為請水利主管機關提供資料而非強調劃設洪氾區，且認

為第一階段不應談及劃設，應先討論如何將地方自行研

擬之保全計畫及相關配套措施等納入此版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俾引導其發展。 

◎徐中強委員 

各地排水工程及相關土地使用管制的方式及規劃，

會因各地方政府之財源及能力有所落差，將產生相異之

淹水情況，故建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就城鄉發

展地區第 2 類之 3 或未來發展地區，於未來開發時應提

出相關改善計畫或配套措施，以此降低致災風險，另建

議可訂定各地方之改善標準。 

◎郭城孟委員 

就臺灣地理空間特性而言，縱深較長，建議國家發

展委員會可就臺灣空間異質性研擬都市發展方向，並以

長遠角度尋找未來可發展空間，建議可從社區出發，培

養民眾自力營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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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紫娥委員 

過去研究經驗可知，都市地區之不透水層面積、排

水設施、堤防建設、地勢地貌及上游集水區等皆為影響

都市地區排水因子，就國土空間利用之洪氾區，建議淹

水熱區可參考土石流潛勢溪流進行高、中、低風險等級

之區劃，此作為國土空間規劃參考。 

◎屠世亮委員 

（一）簡報第 17頁，城 2-3套疊災害類型環境敏感地區結果

表為何無臺北市資料。 

（二）第 11頁，建議「不怕水淹」改成「與水共生」。 

（三）第 5 頁，對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影響，而公共財亦會造

成影響。 

（四）第 20 頁，「位於低窪之天然滯蓄洪能力…」建議加入

「加強滯蓄能力」；「避免劃設或變更為可開發」建議

改為「避免劃設或變更為高度開發」。 

（五）第 21 頁，「以國土保安或低度利用為原則」建議加入

「生態保育」；「較嚴格之開發面積門檻」與上一點為

同樣的意思，建議改為「較嚴格之開發指標」。 

◎李心平委員（書面意見） 

（一）對於會議資料第 4 頁中的「5.不論是既有或未來新申

請之開發計畫均應盡量避免位於高洪氾風險地區，當

開發計畫因無可避免必須座落該類地區時，開發計畫

應確保其安全性，且不得增加其他地方淹水風險」這

句話寫得很精確，但是地方政府的國土計畫中卻未見



7 

 
 

任何的因應對策，而且上述書說明中僅提到「高洪氾

風險地區」如再加入氣候變遷的影響，這類高洪氾區

風險區理論上是根本不應開發的！因為既然是高洪氾

風險區其背後的涵義包含這區域的地形、環境特性是

屬於高風險區，通常是無法用工程手段（因工程手段

有其保護標準）解決，可能需要利用土地管理的方式

去限制開發強度或使用標的，未來各縣市國土計畫對

於未來發展區應儘量避免，因這些地區的環境特性很

難用工程手段去解決或需要大量的經費投入才能做局

部的解決，如再納入氣候變遷的因子將更難因應。 

（二）以新竹縣的璞玉計畫，個人認為那個區塊根本就不應

該動，縣府的國土計畫僅說明如開發後將依水利署逕

流分擔、出流管制相關作業規範進行處理，但這個區

塊本身就是洪氾區，是在颱洪期間吸收逕流保護周邊

免於淹水風險的空間，這樣的空間消失去做後續的土

地開發，不但減少整個區域的滯洪空間，我相信就算

要依水利署逕流分擔、出流管制規範進行作業，也很

難減低未來的淹水風險。畢竟以目前我們的智慧對於

氣候變遷、災害的所知有限，其中存在高度的不確定

性與風險，在高風險洪氾區發展的應更加謹慎才是（過

去這些年的發展在臺南、高雄有很多的慘痛經驗，如

臺南的安南區，都市發展單位在發展規劃中輕忽災害

風險，雖然都市計畫變更可帶來需多的經濟效益與發

展，但發展後造成許多的災害發生，後續須投入更多

的資源來處理災害的課題）。 

（三）其次，在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部分，目前山崩地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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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區內包含幾樣東西：淺層山崩、大規模崩塌、歷

史崩塌、地滑、侵蝕溝等上述的幾種類型造成的影響

都不一樣，但地方政府在應用這些資料時似乎未能通

盤瞭解，這部分應該是否可請經濟部地調所做進一步

的說明提供地方政府做風險範圍評估的參考！ 

（四）此外，目前山崩與地滑敏感區的圖資僅圈繪崩塌或地

滑的本體，並沒有劃設這塊崩塌或地滑移動後的影響

範圍，我們知道崩塌是會移動的（如小林村大規模崩

塌），但在目前的圖資上並沒說明這一塊，所以單純利

用山崩地滑敏感區圖資做國土發展規劃仍有其高度的

風險。 

（五）最後在氣候變遷的情境說明部分，有很多縣市是直接

採用 NCDR 的成果進行說明，並依 NCDR 的成果進行後

續策略的規劃，但各縣市在用 NCDR的成果時應先與縣

市的現況進行比對是否符合縣市實際面臨的課題。就

個人所知NCDR是屬於國家尺度的東西並不是縣市尺度

的產品，而且 NCDR的成果是做為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策

略規劃的參考，並不一定適合縣市尺度的氣候變遷災

害調適，因地方政府的災害調適將牽涉未來發展、人

口的分派、土地的管理所導致的災害轉移，這包含了

災害、暴露及脆弱度，在 NCDR並沒有類似的資料可提

供地方政府參考！此外，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風

險區位、規模在各縣市的國土計畫也著墨不多，如這

些基礎資料都付之闕如，要如何確認調適的標的與對

象？這部分建議各地方政府在國土計畫中應有更明確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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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意見 

◎國家發展委員會（書面意見） 

（一）我國目前「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分為 8 個調

適領域，各領域均與土地利用有直接關係和間接關係，

本次議題議程分析項目僅屬災害範疇。 

（二）本次議程所提現況分析僅限於既有都市計畫地區（城 1）

及未來發展地區（城 2-3），既係討論國土計畫，建議

分析及因應範疇至少應包含城鄉發展地區，如城 2-1、

城 2-2及城 3。 

（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係縣市土地利用上位計畫之

概念，指明高風險空間範圍，後續因應配合措施需經

長時間討論，取得地方共識，故都市計畫範圍部分，

建議留待地方政府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辦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時納入計畫。 

（四）至於擬辦（一)所提「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之土地使用因

應策略」，如涉及土地使用管制原則部分，宜整合納入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管制」章節，以利執行。 

◎經濟部水利署 

（一）有關建議事項將淹水潛勢地區設定 6 小時 350 毫米，

即 24 小時會達到 1000 毫米以上，對應災害程度類似

於莫拉克風災，然莫拉克風災為複合型災害，不應僅

定義為淹水災害。另氣象局定義之超大豪雨為 24小時

累積 500毫米以上、大豪雨為 24小時累績 350毫米以

上，試問全臺一年會有多少天造成超大豪雨情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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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具變動性，建議應思考設定 6 小時 350 毫米

之合理性。 

（二）有關洪氾區之劃設，臺灣相對平緩地區人口密度高，

且民意對於劃設該類範圍，認為有剝奪土地利用之虞，

故洪氾區劃設有其困難性，建議不應本次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處理。 

（三）洪氾區之劃設應有相關保險配套機制，惟洪災保險歷

經 20多年討論，有政策施行困難，尚待時間醞釀。 

（四）有關淹水區級距分類，淹水潛勢為假設性議題，無法

真正作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實質審查依據。 

（五）另地方政府皆已依災害防救法擬定各災害保全計畫，

每年檢討修正，即地方政府皆已瞭解其淹水熱區。 

（六）各地方政府其淹水標準不同，如臺北市及新北市將１

小時累積降雨超過 78.8毫米定義淹水，故僅能就歷史

經驗處理，如 50年重現期距，水利部門較無法做單一

處理。 

（七）此外，淹水潛勢的假設情境眾多，應回歸各地方政府

水災保全計畫中所指認之淹水熱點，以此框劃大致範

圍，且此亦為各地方政府較可接受之方式。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書面意見） 

（一）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FlOll米崙斷層）己於 109年 4

月 28日公告變更，請引用最新資料。 

（二）會議資料第 11頁圖 1-3，請將圖說文字「山崩地滑地

質敏感區」修正為「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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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資料第 11頁，圖 1-4，請將圖內說明文字「地質

敏感區活動斷層」修正為「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四）有關會議資料第 19 頁第（2）點提及之「…又涉及山

坡地或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地區等環境敏感地區者，不

宜改變當地地形地貌…」。地質法為地質敏感區公告之

法令依據，無禁限建相關規定，「不宜改變當地地形地

貌」之建議應加註說明理由或依據。 

◎本署都市計畫組(書面意見) 

（一）為因應氣候變遷，本署自 100 年起配合修訂都市計畫

相關法令，從都市計畫規劃、使用管制、公共設施作

多目標使用之階段明定相關規定，例如「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增訂「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時，規劃單位應該依據過去災害發生的歷史、特性以

及災害潛勢的情形，規劃及檢討流域型都市蓄洪及滯

洪設施，並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制」、「主要計

畫應視實際的需要，擬定生態都市的發展策略；細部

計畫通盤檢討時，應擬定生態都市的規劃原則，包含

雨水下滲、貯留之規劃設計原則」等；「都市計畫法臺

灣省施行細則」增訂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於擬定細部計

畫時，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應擬定逕流平衡相關規定；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辦法」增訂公共設施

用地得多目標作治水防洪設施使用，及公共設施用地

開發後之排水逕流量不得超出興建前之排水逕流量等

相關規定，俾地方政府據以執行。 

（二）查國土計畫法第 16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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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公告實施後，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

當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按國土計畫之指導，辦理都市

計畫之擬訂或變更。因此未來地方之國土計畫公告實

施後，有關氣候變遷部分涉有都市計畫應檢討修正部

分，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應配合辦理。 

（三）至於有關作業單位建議將災害類型環境敏感地區納入

考量，並配套修正相關審議規範 1 節，例舉現行都市

計畫農業區變更審議規範已有明定開發後逕流量管制

及提供滯洪設施之規定，未來並將視實際需要滾動檢

討修正。此外，水利法 107年 6月 20日已增訂逕流分

擔與出流管制專章，並發布相關子法，明定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或變更都市計畫面積達 2 公頃以上，開發

義務人應提出出流管制計畫經水利主管機關同意，都

市計畫始得核定，爰現行都市計畫審議機制已配合水

利法規定辦理併行審查作業。 

◎本署綜合計畫組 

有關規劃原則中淹水潛勢地區之標準 6 小時 350 毫

米，係為突顯極端狀況。另就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劃為未來發展地區，若其區位為災害高風險地區，則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有必要提醒後續土地開發利用應

提出相關調適策略，以此因應氣候變遷及作出適當調整，

故建議本次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指明高風險空間

範圍，俾利後續空間計畫之擬定，而淹水潛勢地區之標

準可再討論。 
















